
广 西 工 程 职 业 学 院
桂工程院学字〔2023〕3 号

关于印发《广西工程职业学院学生
外出活动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现将《广西工程职业学院学生外出活动管理规定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广西工程职业学院

2023 年 7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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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工程职业学院学生外出活动管理规定

为进一步做好学生校外活动的安全保障工作，加强学生校外

活动安全防范意识，确保学生校外活动安全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第一条 本规定所指的校外活动包括学生或学生团体到校

外开展郊游、野炊、参观、调查、联欢、社会服务和交流学习等

活动。

第二条 学生校外活动地点原则上在平果市范围内，活动内

容必须积极健康向上，有利于身心发展，不得违背国家法律法规

和社会主义道德要求。

第三条 学生校外活动的安全保障工作，由学校和各院部共

同负责，各部门和有关组织相互配合。学生集体校外活动必须有

带队教师。

第四条 校外活动的审批。

（一）凡学生集体到校外活动，其活动组织者必须以书面形

式提出申请，并有教师指导。各类团体外出的学生集体活动，需

经辅导员、二级学院负责人、学生工作处负责人、分管二级学院

校领导、分管学生工作处校领导出具审批意见。

（二）校外活动组织者须在活动举行前 3 个工作日提出活动

方案及书面申请，报有关部门审批。活动方案必须有安全预案和

安全承诺书，内容应包括：活动时间、地点、人数、目的、规模、

内容、组织方式、交通工具、负责人和指导教师及联系电话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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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凡经批准参加校外活动的教师和学生都必须在本次活

动中进行严格考勤，并签订安全承诺书，同时将签订好的安全承

诺书报送组织牵头活动的相关部门、学生工作处或团委备案。

（四）未经审批部门批准而开展的学生校外活动，所产生的

一切责任和不良后果，由组织者承担。学生个人未经报告批准，

擅自离校外出活动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，学校不承担相应管理责

任。

第五条 活动的安全教育。

校外活动组织者及审批部门要在活动进行前必须对参加校

外活动的学生进行防盗、防火、防溺水、防病、交通安全、意外

事件处置方法等安全知识的学习教育，增强学生的校外活动安全

意识。校外活动组织者及带队教师在活动过程中要精心组织，及

时提醒参加校外活动的学生注意安全，严防事故发生。

第六条 外出乘车安全要求。

（一）禁止车辆超载，严禁乘坐证照不齐全的车辆及无合格

驾驶证人员驾驶的车辆。

（二）超过 200 公里以上的远途校外活动，不允许在超过晚

上 21：00 后到次日凌晨 6：00 前发车。

（三）校外活动汽车遇到危险路段或水浸路段时，带队教师

必须协助司机探明险情或路面情况，确保行车安全后方可通过。

（四）参加校外活动的所有成员必须自觉遵守乘车管理规

定，自觉维护乘车秩序，在规定地点候车，按顺序乘车，不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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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下。

（五）参加校外活动的所有成员不得携带管制刀具、易燃易

爆物等有碍乘客安全的危险物品乘车。

第七条 对参加校外活动学生的要求。

（一）必须了解一定的安全防范措施。

（二）必须统一出发、统一返校，遵守外出安全纪律。

（三）在校外活动中要集体行动，若有事需离开应向带队教

师说明情况并取得同意后方可离队。

（四）校外活动中应遵守活动场所的规章制度，自觉遵守活

动秩序，讲究文明礼貌，尊重他人，服从场所工作人员的管理。

第八条 活动营地的安全要求。

（一）不允许组织危险性校外活动或到危险地域活动。

（二）不允许到江、河、湖、海、泊、水库等非游泳池的地

方游泳。

第九条 学生集体校外活动时如遇到特殊情况或发生意外

事故，应及时向公共场所负责人及活动审批部门报告，并及时采

取有效措施，制止事态发展，保护好现场，救治伤员，或拨打

110、120、119 处理，不得拖延。

第十条 各部门对校外活动学生进行安全监督，如发现存在

违反本规定的情况，应及时报告二级学院负责人、团委、学生工

作处及学校领导。

第十一条 对因违反上述规定而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，由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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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组织者或学生本人依法依规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广西工程职业学

院关于学生外出活动管理规定》（桂工程院学工字〔2012〕6 号）

同时废止，其他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

第十三条 本规定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广西工程职业学院学生校外活动审批表

2.关于参加校外活动的安全承诺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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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广西工程职业学院学生校外活动审批表

班级（团体）名称 活动地点（活动路线） 活动参与人数

带队老师
姓名：
职务：
联系电话：

组织者
姓名：
二级学院、班级（部门）：
联系电话：

活动时间
离开学校时间： 年 月 日 时；

回到学校时间： 年 月 日 时。

活动内容

辅导员意见
签名： 年 月 日

二级学院负责人意见

签名： 年 月 日

学生工作处意见
签名： 年 月 日

分管二级学院校领导意见
签名： 年 月 日

分管学生工作处校领导意见
签名： 年 月 日

组织校外活动须知：

一、加强安全教育。在校外活动进行前，活动组织者及带队教师必须对参加校外活动的学生进行防盗、

防火、防溺水、防病、交通安全、意外事件处置方法等安全知识的学习教育，增强学生的校外活动安全意

识，做好安全防范工作，严防事故发生。

二、严守校外活动审批制度。组织学生参加校外活动，必须填写《广西工程职业学院学生校外活动审

批表》，按审批程序报批同意后方可开展校外活动。严禁学生或学生团体未经审批同意擅自组织校外活动，

违者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三、组织学生开展校外活动，必须有带班教师参加。带班教师必须认真做好严密的组织工作，落实各

项安全防范措施和责任制。按照“谁组织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明确职责，责任到人。凡因忽视安全管理或

不负责任、玩忽职守以及无视学校有关规定而造成学生人身伤亡事故的，将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。

四、参加校外活动的学生，在公共场所要遵守社会公德，注意自身安全，维护学校形象，防止各类事

故的发生。凡因无视学校规章制度醉酒闹事、打架斗殴，学校将作出严肃处理。

注：1.学生参与校外活动必须提前 3 个工作日办好审批手续；2.此表获得审批同意后复印，分别
交由活动负责人、审批部门各保存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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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关于参加校外活动的安全承诺书

为了此次校外活动的顺利开展，本人在参加校外活动前已经了解防

盗、防火、防溺水、防病、交通安全、意外事件处置方法等安全知识。本

人承诺自觉增强校外活动安全意识，在活动过程中遵守校外活动安全纪

律，统一出发、统一返校，不擅自离队，若特殊情况需离开应向带队教师

说明情况并取得同意后方可离队；自觉遵守活动场所的规章制度，遵守活

动秩序，讲究文明礼貌，尊重他人，服从场所工作人员的管理；不到危险

地域活动，不到江、河、湖、海、泊、水库等水域游泳。

承诺班级（学生团体）： 活动人数：

活动组织者： 带队教师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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